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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制药 股票代码

0007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曹长求 郭磊

电话

0533-2196025 0533-2196026

传真

0533-2287508 0533-2287508

电子信箱

cqcao@xhzy.com guolei@xhz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589,749,770.93 3,169,653,150.69 3,391,228,655.29 5.85% 2,971,519,619.90 3,248,484,53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50,725,311.05 36,745,414.38 39,153,122.05 29.56% 23,663,577.96 30,839,06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778,507.42 -46,009,462.38 -46,009,462.38 119.08% -20,394,764.53 -20,394,76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346,342,064.00 92,636,929.72 104,990,785.05 229.88% 37,817,990.39 40,477,77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08 0.09 22.22% 0.05 0.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08 0.09 22.22% 0.05 0.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1% 2.09% 2.18%

提高

0.63

个

百分点

1.38% 1.79%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245,149,713.77 3,849,353,234.20 4,009,560,374.10 5.88% 3,628,270,364.03 3,787,773,74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1,820,690,172.44 1,759,529,934.58 1,803,036,178.87 0.98% 1,737,287,914.32 1,778,386,450.94

（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8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90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新华医药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35.08% 160,444,695

冻结

2,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其他

32.49% 148,601,798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3% 1,958,601

杨林 境内自然人

0.30% 1,352,800

田海林 境内自然人

0.19% 872,161

许来永 境内自然人

0.15% 700,001

刘世大 境内自然人

0.13% 600,000

田祖炎 境内自然人

0.10% 452,450

任炎华 境内自然人

0.10% 442,262

任奕彬 境内自然人

0.10% 438,6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未知上述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外资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销售分析

本集团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

589,750

千元，其中化学原料药、制剂、商业流通、化工产品及其它销售额所占比重分别为

42.42%

、

24.55%

、

22.95%

、

10.08%

，分别较上年下降

2.68

个百分点、上升

1.73

个百分点、下降

1.07

个百分点、上

升

2.02

个百分点。

二零一四年本集团化学原料药销售额完成人民币

1,522,840

千元，较上年降低

2.68%

，降低的主

要原因是本集团为抢占市场，下调部分原料药价格。

制剂产品销售额完成人民币

881,360

千元，较上年上升

1.73％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抓住基药

中标和低价药物政策机遇，扩大基药销售，加大战略品种市场开拓，制剂产品销售规模扩大。

商业流通完成销售额人民币

823,701

千元，较上年降低

1.07％

，商业流通销售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本集团部分商业销售业务减少。

化工产品及其它完成销售额人民币

361,849

千元，较上年增长

2.02%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寿光公

司对外销售规模大幅提高。

业绩分析

截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

50,725

千元

,

较二零一三年度增长

29.56%

，按香港普遍采纳之会计原则审计的本公司

所有人应占溢利为人民币

49,964

千元，较二零一三年度增长

31.01%

，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扩大营销规模，销售增长；同时深入开展产品技术攻关、节能减排工作，原

材料及动力消耗降低，成本费用显著下降。

按中国会计准则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分析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

4,245,150

千元， 较年初人民币

4,009,560

千元增加人

民币

235,589

千元，上升

5.88%

，总资产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及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增加影响。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328,769

千元， 较年初人民币

423,426

千元减少人

民币

94,657

千元， 下降

22.36%

， 主要由于本年本公司为并购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支付

102,

000

千元所致。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1,820,690

千元， 较年初人民币

1,803,036

千元增加人民币

17,654

千元，上升

0.98%

，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年度产生盈利。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333,281

千元， 较年初人民币

2,126,210

千元增加

人民币

207,071

千元，上升

9.74%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本集团园区搬迁投入增加，本公司新增

借款所致。

2014

年度本集团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54,559

千元，去年同期为营业亏损人民币

29,946

千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84,505

千元，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扩大营销规

模，销售增长；同时深入开展产品技术攻关、节能减排工作，原材料及动力消耗降低，成本费用显著

下降。

2014

年度本集团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

23,150

千元，同比上升

60.23%

，主要因本公司之子公司山

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和新华制药（寿光）有限公司本年利润较去年大幅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本集团收回银行承兑等保证金，去年

同期支付银行承兑等保证金；抓住市场机遇，扩大产品销售。

2014

年度本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为人民币

29,591

千元， 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本年度

搬迁项目不断投入导致货币资金下降较大。

2014

年本集团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9,963

千元，同比降低

89.64%

，主要因去年收到老厂区土地及

地上附着物收储款；

2014

年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543

千元，同比降低

49.99%

，主要因同期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减少；

2014

年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4

千元，同比降低

107.13%

，主要因本年新增

银行借款减少。

2014

年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

人民币千元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

化学原料药

1,522,840 1,244,608 18.27% -0.43% -2.23% 1.51%

制剂

881,360 500,918 43.17% 13.86% 7.25% 3.51%

商业流通

823,701 785,915 4.59% 1.13% 1.47% -0.33%

化工及其他

325,891 278,907 14.42% 35.49% 16.96% 13.56%

合计

3,553,792 2,810,349 20.92% 5.82% 2.08% 2.89%

分地区

中国

(

含香港

) 2,292,332 1,719,188 25.00% 8.39% 4.12% 3.07%

美洲

587,257 512,147 12.79% -1.27% -5.44% 3.84%

欧洲

370,142 318,035 14.08% -15.97% -16.97% 1.04%

其他

304,061 260,979 14.17% 46.04% 47.21% -0.68%

合计

3,553,792 2,810,349 20.92% 5.82% 2.08% 2.89%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等一系列会计准则的通

知的要求，本公司在编制

2014

年度报告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对比较报表进行了重述。

1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财务报表新增递延收益项

目， 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4

年比较报表已重新表述，

2013

年资产负债表调减其他非流动负

债

128,339

千元，调增递延收益

128,339

千元，负债总额无影响。

2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财务报表新增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4

年比较报表已重新表述，将原列示于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列示为新增其他综合收益明细项目，

2013

年资产负

债表调减资本公积

87,538

千元，调增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980

千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86,558

千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无影响。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

2014

年度无会计估计变更。

（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等

14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

本年因设立增加山东新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

家，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山东淄博新达制药

有限公司

1

家。

（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756� � � �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编号：2015-09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五年三月十

三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二

○

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8

名，实际参会董事

8

名。监事会成员和非董事的副总经理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张代铭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主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批准本公司二

○

一四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其中二

○

一四年度报告、二

○

一四年度董事会

报告、二

○

一四年度经审核的财务报告将提交二

○

一四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批准本公司二

○

一四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将提交二

○

一四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建议二

○

一四年度末期股息分配方案为：以二

○

一四年末股本总额

457,312,830

股计算，向全

体股东派发末期股息，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

元 （含税）， 拟分配利润共计人民币

9,146,

256.6

元。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确认本公司二

○

一四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

○

一四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

○

一三年八月

十六日召开的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

○

一三年八月

十七日刊登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对二

○

一四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确认。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通过本公司二

○

一四年度关于核销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二

○

一四年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金额人民币

1,706

万元，其中提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人民币

1,034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226

万元、商誉减值准备

272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174

万元。

二

○

一四年本公司核销应收账款

10

万元；处置固定资产实际损失

156

万元，产成品报废损失

30

万元。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核销三年以上应付账款的议案；

本公司

2014

年将三年以上应付账款人民币

1,745,273.88

元转入营业外收入，计入本期损益。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 通过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五年度国际及国内审计机构的议案，将

提交二

○

一四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周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上述审计机构二

○

一

五年度的酬金（二

○

一四年度上述审计机构国内审计酬金为人民币

42

万元）；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按国内要求编制的二

○

一四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报告期内本公司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报告期内本公司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通过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投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投

2015-2016

年度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1440

万

元（保险费人民币

5

万元）。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代铭

委员：任福龙、杜德平、徐列、赵斌、杜冠华、李文明；

2

、提名委员会

主席：杜冠华

委员：张代铭、杜德平、李文明；

3

、薪酬委员会

主席：李文明

委员：张代铭、任福龙、杜冠华；

4

、独立审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仲戟

委员：杜冠华、李文明。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一、通过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议案（另见同日发布

的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公告）；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二、通过本公司二

○

一五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其中董事、监事酬金

议案将提交二

○

一四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二

○

一五年度董事、监事的酬金总额为人民币

212

万元（含税），高级管理人员酬金总额

为人民币

158

万元（含税）。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三、通过关于建设现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项目的议案；

为完成对现有固体制剂车间搬迁扩产改造计划， 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18,246

万元建设现代医药

国际合作中心项目，包括固体制剂车间以及配套医药仓储物流中心。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四、 通过关于召开二

○

一四年度周年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会具体会议通知将另行公

告）。

8

名董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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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五年三月十

三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二

○

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

1

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

4

名，实际到会监事

4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天忠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二

○

一四年度监事会报告，并将提交二

○

一四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通过二

○

一四年度报告及业绩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本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通过二

○

一四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审计师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客

观和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通过董事会有关核销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认为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通过二

○

一四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关联交易额度未超过年度上限；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通过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

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议案，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等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通过二

○

一四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认为报告期内本公司能按照《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4

名监事赞成本议案，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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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同向上升

3．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340%-390%

盈利：人民币

323

万元

盈利：人民币

1,420

万元

-

人民币

1,58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人民币

0.031

元

-

人民币

0.034

元 盈利：人民币

0.007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营销力度，主要产品销售规模扩大；深入开展产品技术攻关活

动，生产成本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

露。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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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

,

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修订

,

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40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会计准则。上述

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财政部修订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

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

,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以财政部

2014

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第

9

号、

第

30

号、第

33

号、第

37

号、第

39

号、第

40

号、第

41

号等八项准则和

2014

年

7

月

23

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财务报表新增递延收益项目，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4

年比较报表已重新表述，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调减其他非流动负

债

128,339

千元，调增递延收益

128,339

千元，负债总额无影响；

2013

年

01

月

01

日资产负债表调减其他

非流动负债

85,016

千元，调增递延收益

85,016

千元，负债总额无影响。

2.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财务报表新增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4

年比较报表已重新表述，将原列示于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列示为新增其他综合收益明细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负债表调减资本公积

87,538

千元，调增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980

千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86,558

千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无影响；

2013

年

01

月

01

日资产负债表调减资本公积

112,096

千元，调增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608

千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111,488

千元，所有者权益总额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3

年

01

月

01

日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

产及净利润均无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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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

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

报表数据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溯调整基本情况

1

、本公司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原因

根据

2014

年

3

月

18

日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

年

8

月

25

日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

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参与竞拍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达制药）

40%

股权

有关事项的议案、及本公司与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控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华鲁控股将持有的新达制药

40%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总价格为人民币

102,000

千元，本公司

已于

2014

年

10

月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办理完成新达制药工商变更手续。上述

收购完成后，因本公司原持有新达制药

20%

的股权，故本公司最终持有新达制药

60%

的股权，新达

制药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与新达制药在合并前后均受华鲁控股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本公司对新达

制药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一控制的实际控制人为华鲁控股。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企

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应视同合并后形

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 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

上，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无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

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点，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

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损益及现金流量情况，相

应地，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项目，应当反映母子公司如果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

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情况；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

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2

、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

）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所有者权益及

2013

年

1-12

月合并净利润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影响

金额

影响

比例

%

资产总额

3,849,353 4,009,560 160,207 4.16

负债总额

2,052,533 2,126,210 73,677 3.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1,759,530 1,803,036 43,506 2.47

其中：实收资本（股本）

457,313 457,313 -

资本公积

667,138 696,730 29,592 -

盈余公积

200,703 206,482 5,779 -

未分配利润

435,356 443,490 8,134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980 -980 -

少数股东权益

37,290 80,314 43,024 115.38

主营业务收入

3,136,445 3,358,477 222,032 7.08

利润总额

50,516 64,439 13,923 27.56

净利润

38,309 49,991 11,682 30.4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745 39,153 2,408 6.55

少数股东损益

1,564 10,838 9,274 592.97

2

）对

2013

年

01

月

01

日合并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影响

金额

影响

比例

%

资产总额

3,628,270 3,787,774 159,504 4.40

负债总额

1,851,281 1,924,752 73,471 3.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1,737,288 1,778,386 41,098 2.37

其中：实收资本（股本）

457,313 457,313 -

资本公积

676,696 706,288 29,592 -

盈余公积

196,759 202,538 5,779 -

未分配利润

407,128 412,855 5,727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608 -608 -

少数股东权益

39,701 84,635 44,934 113.18

二、董事会关于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说明

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三、独立董事关于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追溯调整后的

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四、监事会关于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的说明

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

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6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1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

告》。经公司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并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

2015

年

1

月

26

日、

2015

年

2

月

2

日、

2015

年

2

月

16

日、

2015

年

3

月

2

日、

2015

年

3

月

16

日、

2015

年

3

月

23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9

日、

2015

年

3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因正在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

律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停牌期间，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37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5-11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控股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久联发展，股票代码：

002037

）自

2015

年

2

月

2

日下午

13

：

00

起

停牌，

2

月

3

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

月

9

日、

2

月

16

日、

3

月

2

日、

3

月

9

日、

3

月

16

日、

3

月

23

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在停牌期间经与控股股东沟通，该重大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处于论证、沟通阶段。

鉴于上述情况，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一）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予以及时披露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重大事项进展及决策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77� �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5-007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证券代码：

002477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3

月

25

日、

2015

年

3

月

26

日、

2015

年

3

月

27

日）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

、本周商品肉猪和商品仔猪价格上涨幅度在

5%

左右。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

环境均没有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

、

2015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获得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2015

年

3

月

2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

核准文件。

除以上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第

4

条涉及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通过

的公告）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业绩快报》，并计划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披露《

2014

年年度报告》。

3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A� �深华发B� � � �编号：2015-26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深华发

A

；证券代码：

000020

）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当日换手率累计

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沟通确认：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除了前期本公司已经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除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外（已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和重大收购等行

为，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在

3

个月内不对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和重

大收购等事项。

2.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披露了

2014

年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2014

年度公司预计盈利

1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目前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

2015

年

4

月

28

日

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4.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15-026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股票简称：山东威达，股票代码：

002026

）交易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3

月

25

日、

2015

年

3

月

26

日、

2015

年

3

月

27

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现场问询等方式对有关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6．

公司预计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435.43

万元至

2

，

612.60

万

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90.00%

至

-40.00%

，变动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第

一机床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础设施补助款

4329

万

元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导致该报告期内的净利润大幅增加。若扣除此特殊影响，公司

2015

年一季度业绩比上年同期增长

0-50%

，主营业务经营保持稳健。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已在

2015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对

2015

年

1-3

月的经

营业绩作出了预计。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各项业务进展正常，预计

2015

年

1-3

月不

存在其他较上年同期重大变动的情形。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